
教高〔2009〕355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2010年高等学校专业备案和审批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7〕2号）和《河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专业备案和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教高〔2007〕495号）精神，为了做好2010年高等学校专业备案和审批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专业设置和建设规划工作。各高等学校要从国家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认真分析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发展趋势，根据学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加大专业结构调整力度，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反对因人设事，不搞平衡照顾。

二、加强专业建设，严格控制年度专业增设总量。高等学校要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以下简称《本专科专业目录》）内大力培育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专业，加大建设力度，逐步形成品牌。新建院校首批设置的专业不超过6个。举办本、专科教育未满三年（含三年）的高等学校，年度申报专业数不超过5个，且不得增设《本专科专业目录》外专业。其它高等学校年度申报专业数不超过3个。
三、注重拓宽专业口径，灵活设置专业方向。要根据国家对各专业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在高年级灵活设置专业方向。适当控制增设新的《本专科专业目录》外专业，高校申请设置新的《本专科专业目录》外专业，需按《本专科专业目录》外专业论证程序组织专家进行论证。从严掌握临床医学类、公安类专业，以及非师范学校申请设置教育类专业的申报和审批。

四、为了澄清现有专业设置情况，各高等学校要如实填写《2009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普通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情况汇总表》（见附件），同时报送电子文档。现有专业设置情况将做为审批新增专业和下一年度安排招生计划的重要依据。

五、各高等学校请于6月30日前上报《2009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普通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情况汇总表》，7月31日前上报申请备案、审批的专业。高职高专教育专业（含2010年申报的新增专业），还要通过高职高专教育专业设置工作平台（www.techoa.cn）申报，平台申报请于8月25日前完成，纸质材料请于8月31日前上报。
联 系 人：杨长春

电    话：0371—69691869

电子邮箱：a1869@126.com
附件：2009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普通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情况汇总表
二○○九年五月七日
主题词：高等教育  专业  备案  通知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09年5月7日印发
附  件

2009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普通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情况汇总表
高等学校：（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校名称
（全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全称）
	本科/高职高专
	修业

年限
	学位授
予门类
	设置

年度
	首次
招生
年度
	未招生年度
	在校生

人数
	中外合作办学人数
	专升本/对口升学人数
	近三年平均就业率
	备注

	
	
	
	
	
	
	
	
	
	
	
	
	
	
	

	
	
	
	
	
	
	
	
	
	
	
	
	
	
	

	
	
	
	
	
	
	
	
	
	
	
	
	
	
	

	
	
	
	
	
	
	
	
	
	
	
	
	
	
	

	
	
	
	
	
	
	
	
	
	
	
	
	
	
	

	
	
	
	
	
	
	
	
	
	
	
	
	
	
	

	
	
	
	
	
	
	
	
	
	
	
	
	
	
	


注： 1. 按专业代码由小到大为序填写，此表不够可续页。
2. 专业有多个方向的，只填一行，专业方向在“备注”栏注明。
3. 高职高专专业在“学位授予门类”栏中填写专业大类。
4. 本科专业有专升本、高职高专专业有对口升学学生的，在“专升本/对口升学人数”栏中填写在校生人数。
5．无三届毕业生的在“近三年平均就业率”栏填实际就业率。
河南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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